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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雾化装置及其雾化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电子雾化装置及其

雾化器，该雾化器包括雾化组件、与所述雾化组

件导液连接的储液腔以及与所述雾化组件导气

连接的雾气输送通道，所述雾气输送通道包括进

气通道、与该进气通道相连通的雾化腔以及与该

雾化腔相连通的出气通道，所述雾化腔与所述雾

化组件对应设置；该雾化器还包括第一感应气

道，所述第一感应气道包括出气端，所述出气端

伸入到所述出气通道中。本实用新型通过将第一

感应气道的出气端伸入到所述出气通道中，利用

出气通道的空间构建感应气道，降低了感应气道

的设计难度，节省了空间，降低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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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雾化器，包括雾化组件、与所述雾化组件导液连接的储液腔以及与所述雾化组

件导气连接的雾气输送通道，所述雾气输送通道包括进气通道、与该进气通道相连通的雾

化腔以及与该雾化腔相连通的出气通道，所述雾化腔与所述雾化组件对应设置；其特征在

于，该雾化器还包括第一感应气道，所述第一感应气道包括出气端，所述出气端伸入到所述

出气通道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气端沿纵向悬设于所述出气通道

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气通道呈纵向设置于所述雾化腔

的上方，所述第一感应气道由下往上贯穿所述雾化腔之后，伸入到所述出气通道中。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组件包括位于所述雾化腔和所

述出气通道之间吸液体，所述第一感应气道还由下往上贯穿该吸液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感应气道包括感应管道，所述

感应管道从下往上依序贯穿所述雾化腔和所述吸液体之后，伸入到所述出气通道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该雾化器还包括基座，所述基座包括纵

向设置的筒状第一电极柱，所述感应管道安装于该第一电极柱的上端，并与该第一电极柱

相连通，从而形成所述第一感应气道。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气通道包括出气管道；该雾化器

还包括设置于所述雾化腔上方的内管，该内管的内壁面界定出所述出气管道，所述感应管

道的上端伸入到该出气管道中；所述出气管道的下端与所述雾化腔的出气口相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通道包括进气管道；所述雾化

器还包括外管，该外管套设于所述内管外围，所述外管的内壁面和所述内管的外壁面之间

界定出所述进气管道；所述进气管道的下端与所述雾化腔的进气口相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器还包括筒状壳体，所述壳体

套设于所述外管外围，所述壳体的内壁面和所述外管的外壁面之间界定出所述储液腔。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该雾化器包括封堵于所述储液腔上端

开口上的吸嘴，所述吸嘴包括与所述进气管道相连通的进气口以及与所述出气管道相连通

的出气口。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嘴可拆卸地封堵于所述储液腔

的上端开口上。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该雾化器包括用于承载所述雾化组件

的雾化座，所述雾化座包括本体部以及连接于该本体部上端的至少一个挡壁；所述本体部

的顶面下凹形成所述雾化腔，所述至少一个挡壁和所述雾化腔的内壁面上形成有至少一道

第一导气槽，所述至少一道第一导气槽由所述至少一个挡壁上端面向下所述雾化腔的底面

延伸，以将所述进气管道与所述雾化腔相连通。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该雾化器包括设置于所述雾化组件上

方的安装座，所述安装座包括基部、设置于基部顶部的安装部以及纵向贯穿所述基部和所

述安装部的安装孔；所述基部包括至少一个端部，所述至少一个端部包括至少一个上下贯

通的导气孔，该至少一个导气孔与所述至少一个第一导气槽相连通；所述安装部的外壁面

设有至少一个第二导气槽，该至少一个第二导气槽由所述安装部的上端面向所述基部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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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所述至少一个端部的顶面下凹形成有至少一个第三导气槽，所述第三导气槽将所述至

少一个第二导气槽与所述导气孔相连通，所述至少一个第二导气槽的上端与所述进气管道

相连通；所述内管以下端紧密地插设于所述安装孔中。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管包括套设于所述安装座上的

第二管段，所述第二管段的内径与所述安装座的安装部的外径相适配。

15.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管包括套设于所述雾化组件上

的第一管段，所述第一管段的外径与所述壳体的内径相适配；所述第一管段的顶壁设有将

所述雾化组件与所述储液腔导液连接的开口。

16.一种电子雾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至15任一项所述的雾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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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雾化装置及其雾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雾化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子雾化装置及雾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相关技术中的诸如电子烟等电子雾化装置一般采用感应气道与抽吸气道分开设

置方式，以防止烟液漏出污染气流传感器，但该方式会导致雾化器需要单独的空间设置感

应气道，使电子雾化装置体积变大，结构更复杂，加工成型成本变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改进的电子雾化装置及其

雾化器。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雾化器，包括雾化组件、与所述雾化组件

导液连接的储液腔以及与所述雾化组件导气连接的雾气输送通道，所述雾气输送通道包括

进气通道、与该进气通道相连通的雾化腔以及与该雾化腔相连通的出气通道，所述雾化腔

与所述雾化组件对应设置；该雾化器还包括第一感应气道，所述第一感应气道包括出气端，

所述出气端伸入到所述出气通道中。

[000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出气端沿纵向悬设于所述出气通道中。

[0006]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出气通道呈纵向设置于所述雾化腔的上方，所述第一感应

气道由下往上贯穿所述雾化腔之后，伸入到所述出气通道中。

[0007]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雾化组件包括位于所述雾化腔和所述出气通道之间吸液

体，所述第一感应气道还由下往上贯穿该吸液体。

[000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感应气道包括感应管道，所述感应管道从下往上依序

贯穿所述雾化腔和所述吸液体之后，伸入到所述出气通道中。

[0009] 在一些实施例中，该雾化器还包括基座，所述基座包括纵向设置的筒状第一电极

柱，所述感应管道安装于该第一电极柱的上端，并与该第一电极柱相连通，从而形成所述第

一感应气道。

[0010]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出气通道包括出气管道；该雾化器还包括设置于所述雾化

腔上方的内管，该内管的内壁面界定出所述出气管道，所述感应管道的上端伸入到该出气

管道中；所述出气管道的下端与所述雾化腔的出气口相连通。

[0011]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进气通道包括进气管道；所述雾化器还包括外管，该外管套

设于所述内管外围，所述外管的内壁面和所述内管的外壁面之间界定出所述进气管道；所

述进气管道的下端与所述雾化腔的进气口相连通。

[0012]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雾化器还包括筒状壳体，所述壳体套设于所述外管外围，所

述壳体的内壁面和所述外管的外壁面之间界定出所述储液腔。

[0013] 在一些实施例中，该雾化器包括封堵于所述储液腔上端开口上的吸嘴，所述吸嘴

包括与所述进气管道相连通的进气口以及与所述出气管道相连通的出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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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吸嘴可拆卸地封堵于所述储液腔的上端开口上。

[0015] 在一些实施例中，该雾化器包括用于承载所述雾化组件的雾化座，所述雾化座包

括本体部以及连接于该本体部上端的至少一个挡壁；所述本体部的顶面下凹形成所述雾化

腔，所述至少一个挡壁和所述雾化腔的内壁面上形成有至少一道第一导气槽，所述至少一

道第一导气槽由所述至少一个挡壁上端面向下所述雾化腔的底面延伸，以将所述进气管道

与所述雾化腔相连通。

[0016] 在一些实施例中，该雾化器包括设置于所述雾化组件上方的安装座，所述安装座

包括包括基部、设置于基部顶部的安装部以及纵向贯穿所述基部和所述安装部的安装孔；

所述基部包括至少一个端部，所述至少一个端部包括至少一个上下贯通的导气孔，该至少

一个导气孔与所述至少一个第一导气槽相连通；所述安装部的外壁面设有至少一个第二导

气槽，该至少一个第二导气槽由所述安装部的上端面向所述基部沿伸；所述至少一个端部

的顶面下凹形成有至少一个第三导气槽，所述第三导气槽将所述至少一个第二导气槽与所

述导气孔相连通，所述至少一个第二导气槽的上端与所述进气管道相连通；所述内管以下

端紧密地插设于所述安装孔中。

[0017]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外管包括套设于所述安装座上的第二管段，所述第二管段

的内径与所述安装座的安装部的外径相适配。

[001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外管包括套设于所述雾化组件上的第一管段，所述第一管

段的外径与所述壳体的内径相适配；所述第一管段的顶壁设有将所述雾化组件与所述储液

腔导液连接的开口。

[0019] 提供一种电子雾化装置，包括上述任一项所述的雾化器。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将第一感应气道的出气端伸入到所述出气通道

中，利用出气通道的空间构建感应气道，降低了感应气道的设计难度，节省了空间，降低了

成本。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些实施例中的电子雾化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图1所示电子雾化装置的立体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图2所示电子雾化装置的雾化器的立体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图2所示雾化器的A-A向剖面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图2所示雾化器的A-A向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图2所示雾化器的B-B向剖面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图2所示雾化器的B-B向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8] 图8为图3所示雾化器的安装座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9为图3所示雾化器的安装座B-B向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0为图2所示电子雾化装置的主机的A-A向剖面分解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1为图2所示电子雾化装置的A-A向剖面分解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更清楚地表述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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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需要理解的是，“前”、“后”、“左”、“右”、“上”、“下”、“第一”、“第二”等术语仅是为

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不是指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殊的差别，

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需要说明的是，当一个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件，

它可以是直接连接到另一个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件。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

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

中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

限制本实用新型。

[0034] 图1及图2示出了本实用新型一些实施例中的电子雾化装置1，该电子雾化装置1可

应用于烟液、液态药物等液态介质的加热雾化，其大致可呈圆柱状，并包括圆柱状的雾化器

10以及与该雾化器100轴向可拆卸地连接的圆柱状主机20。雾化器10用于收容液态介质、加

热雾化该液态介质以及输送雾气，主机20用于给雾化器10供电以及控制整个电子雾化装置

1的开启或关闭等操作。可以理解地，该电子雾化装置1并不局限于呈圆柱状，其也可以呈椭

圆柱等其他形状。

[0035] 如图3至图7所示，雾化器10在一些实施例中可包括：用于与主机20可拆卸地连接

的基座11；以下端沿纵向设置于基座11顶部的壳体12；下端由壳体12内部伸出壳体12，并沿

纵向嵌置于基座11中以夹持壳体12的固定件13；位于壳体12内，并以下端沿纵向嵌置于固

定件13中的雾化座14；位于壳体12内，并安装于雾化座14上的雾化组件15；位于壳体12内，

并沿纵向安装于雾化组件15上的安装座16；位于壳体12内，并以下端沿纵向嵌置于该安装

座16中的内管17；位于壳体12内，并以下部套设于固定件13、雾化座14、雾化组件15和安装

座16上，以上部环绕内管17外围的外管18；以及沿纵向安装于壳体12、内管17以及外管18上

端的吸嘴19。优选地，基座11、壳体12、固定件13、雾化座14、雾化组件15、安装座16、内管17、

外管18以及吸嘴19呈共轴地组合在一起。

[0036] 壳体12的内壁面和外管18的外壁面之间界定出一个储液腔120，以存储液态介质。

雾化座14内界定有一个雾化腔140，用于将雾化组件15产生的雾化和空气进行混合。外管18

的内壁面和内管17的外壁面之间界定出一个进气管道180，该进气管道180与该雾化腔140

的雾化腔进气口相连通，以让外界空气能够进入雾化腔140。该内管17的内壁面界定出一个

出气管道170，该出气管道170与该雾化腔140的雾化腔出气口相连通，以将雾化腔140内的

雾气和空气混合物导出。在一些实施例中，吸嘴19可拆卸地封堵于储液腔120的上端，以便

可以添加液态介质。

[0037] 再如图3及图4所示，基座11在一些实施例中可包括一个导电的筒状主体部111、沿

纵向一体结合于筒状主体部111下部的筒状导电结合部112、沿纵向绝缘地设置于结合部

112中的筒状第一电极柱113以及沿纵向穿设于第一电极柱113上端的感应管道114。结合部

112的外径可小于主体部111的外径，且其外壁面可形成有外螺纹，用以与主机20进行螺接。

第一电极柱113的中心通孔和感应管道114的中心通孔相连通，气流可以从第一电极柱下端

进，再从感应管道114的上端出，形成第一感应气道。感应管道114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为筒状

管，其上部出气端伸入到内管17内，并沿纵向悬设于内管170内(即出气端不与内管17的内

壁面接触)。在一些实施例中，感应管道114的上部出气端最好高于安装座16的顶面所在的

平面，以防止冷凝液进入到感应管道114中。感应管道114的上部出气端最好低于内管17从

下往上的2/3高度，也即防止感应管道114的过长而容易倾斜，进而降低感应的灵敏性。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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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型一些实施例中的雾化器10，通过在基座11设置感应管道114，充分利用结构内的固有

空间，实现第一感应气道。降低了感应气道的设计难度，节省了空间，降低了成本。

[0038] 壳体12在一些实施例中可呈筒状，并可采用透明或半透明材料制成。壳体12的下

端设有一个孔径较小的颈部121。壳体12以该颈部121设置于基座11的主体部111的顶面。颈

部121的内径与基座11的主体部111的内径相当。

[0039] 固定件13在一些实施例中可呈筒状，其可包括位于下部的筒状下嵌入部131、位于

上部的筒状上嵌入部132以及位于中部径向向外伸出的凸缘133。下嵌入部131的外径与基

座11的主体部111的内径相适配，以贯穿壳体12的颈部121后紧密地嵌入该主体部111内。上

嵌入部132的外径大于下嵌入部131的外径，并与外管18的内径相适配，以紧密地嵌入外管

18中。凸缘133用于抵压在壳体12的颈部121上侧，而与基座11一道将该颈部121夹紧，从而

实现壳体12于基座11上的固定。

[0040] 雾化座14在一些实施例中可采用软胶等软质材料制成，其可包括本体部141、连接

于本体部141下部的插入部142以及连接于本体部141上部的一对挡壁143，该一对挡壁143

间隔相对的地设置于本体部141顶部的边缘上。本体部141顶面下凹形成雾化腔140。两挡壁

143和雾化腔140的内壁面上形成有两道导气槽144，每一道导气槽144均由对应的挡壁143

上端面向下沿伸至雾化腔140的底面。插入部142包括位于中部的第一槽孔1420和位于第一

槽孔1420两相对侧的两个第二槽孔1422，第一槽孔1420和第二槽孔1422均由插入部142的

下端面向本体部141延伸。第一槽孔1420的底面和雾化腔140的底面之间设有连通孔1424，

该连通孔1424的孔径与感应管道114的外径相适配(例如，略小于感应管道114的外径)，以

供感应管道114紧密穿设于其中，防止漏液。雾化腔140的底面还下凹形成两个第三槽孔

1401，该两个第三槽孔1401分别由该雾化腔140的底面朝向该两个第二槽孔1422延伸，使得

该第三槽孔1401的底面和对应的第二槽孔1422的底面之间形成一个薄壁，以便雾化组件15

安装时，其电极引线153能够刺穿该薄壁，而紧密地穿置于第二槽孔1422和第三槽孔1401

中，防止漏液。

[0041] 雾化组件15在一些实施例中可包括吸液体151、设置于吸液体151上的发热体152

以及与发热体152连接的两电极引线153。吸液体151包括中心通孔1510和分别设置于吸液

体151上端两相对侧的两卡臂1511。吸液体151以下部嵌置于雾化腔140，且吸液体15和发热

体152与雾化腔140的底面之间形成有间隔，中心通孔1510将该间隔与吸液体151的上部相

连通。两卡臂1511分别卡设于雾化座14的两挡壁143之间的两卡槽之中。两电极引线153分

别与基座11的结合部112和第一电极柱113电性连接。

[0042] 安装座16在一些实施例中可包括基部161、设置于基部161顶部的安装部162以及

纵向贯穿基部161和安装部162的安装孔160，基部161包括两相对的端部1611、1612。一同参

阅图8及图9，该两个端部1611、1612分别设有上下贯通的两个导气孔1613、1614，该两个导

气孔1613、1614分别与雾化座14上的两个导气槽144对应设置。安装部162的外壁面两相对

侧分别设有两个导气槽1621、1622，该两个导气槽1621、1622分别由安装部162的上端面向

基部161沿伸。端部1611、1612的顶面分别设有导气槽1615、1616，导气槽1615、1616分别将

导气槽1621、1622与导气孔1613、1614相连通。内管17的外径与安装孔160的孔径相适配，以

便其以下端紧密地插设于该安装孔160中。

[0043] 外管18在一些实施例中可包括位于下部的第一管段181、位于中部的第二管段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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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位于上部的第三管段183，第一管段181、第二管段182以及第三管段183的内径和外径

均递减，使得外管18呈阶梯轴状。第一管段181的外径与壳体12的内径相适配，以便两者能

够紧密地套接在一起。第一管段181的内径与固定件13的上嵌入部132的外径、雾化座14的

本体部141外径、雾化组件15的吸液体151的两卡臂1511的端面之间的距离、以及安装座16

的两个端部1611、1612的端面之间的距离相适配，以便第一管段181能够紧密地套设于这些

部件的外围。第二管段182的内径与安装座16的安装部162的外径相适配，以便其紧密地套

接于该安装部162。

[0044] 第三管段183的内径大于内管17的外径，从而在第三管段183的内壁面和内管17的

外壁面之间界定出一个环形的进气管道180，该进气管道180依次经由安装座16的导气槽

1621、1622，安装座16的导气槽1615、1616，安装座16的导气孔1613、1614，以及雾化座14的

导气槽144，与雾化腔140的进气口相连通。第二管段182和第三管段183的外壁面和壳体12

界定出储液腔120。第一管段181顶壁两侧分别形成有一个开口1810，该两个开口1810分别

与雾化组件15的吸液体151的两卡臂1511对应设置，从而将吸液体151与储液腔120导液连

接。

[0045] 吸嘴19在一些实施例中可包括主体部191、连接于主体部191下部的嵌入部192、连

接于主体部191上部的吸嘴部193以及纵向贯通的出气孔190。主体部191的两相对侧分别开

设有一个进气孔1910，该进气孔1910与进气管道180相连通。嵌入部192可拆卸地密封地封

堵在储液腔120的上端环形开口中。出气孔190与内管17相连通。

[0046] 于此，进气孔1910，进气管道180，导气槽1621、1622，导气槽1615、1616，导气孔

1613、1614，导气槽144，雾化腔140，安装孔160、出气管道170，以及出气孔190依次串联形成

一个完整的雾气输送通道。其中，进气孔1910，进气管道180，导气槽1621、1622，导气槽

1615、1616，导气孔1613、1614，以及导气槽144一道形成雾气输送通道的用于引入外界空气

的进气通道，安装孔160、出气管道170以及出气孔190一道形成雾气输送通道的用于输送雾

气和空气混合物的出气通道。

[0047] 如图10及图11所示，主机20在一些实施例中可包括带有收容腔210的筒状外壳21、

设置于外壳21顶部的连接头22以及设置于收容腔210内的电池装置23和空气开关24。连接

头22用于与雾化器10的基座11相螺接，其可包括一个筒状的可导电连接头主体221以及绝

缘地设置于该连接头主体221中的筒状第二电极柱223。连接头主体221的内壁面形成有内

螺纹，以与基座11的结合部112相螺接。第二电极柱223用于与第一电极柱113电性接触，且

两者中心通孔相连通。连接头主体221和第二电极柱223分别与电池装置23的负极和正极电

性连接，以将基座11的结合部112和第一电极柱113分别与电池装置23的负极和正极电性连

接。外壳21和连接头22的结合部可设有进气孔212，以让外界空气能够进入收容腔210中。进

气孔212、收容腔210以及第二电极柱223的中心通孔一道形成第二感应气道。该第二感应气

道和第一感应气道一道形成电子雾化装置1的用于控制空气开关24工作的空气开关感应气

道。具体而言，外界吸气时，气流依次经过进气孔212、收容腔210、第二电极柱223进入第一

电极柱113以及感应管道114的过程中，在收容腔210形成负压，空气开关24在负压下启动。

[0048] 电子雾化装置1工作时，使用者从吸嘴19的吸嘴部193处吸气，吸气产生的负压经

过雾气输送通道的出气通道传递给空气开关感应气道，空气开关24开启，让电源装置23给

雾化组件15供电，开始雾化液态介质。与此同时，外界空气经由雾气输送通道的进气通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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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雾化腔140中，与雾气进行混合。雾气和空气的混合再经由雾气输送通道的出气通道进入

使用者口中。

[0049] 可以理解地，以上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

和详细，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可以对上述技术特点进行自由

组合，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凡跟本实用

新型权利要求范围所做的等同变换与修饰，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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